
      天津南开戈德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于 2000 年 7 月 28 日下午 3:00 在南开大学爱大会馆三楼会议室召开了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实到董事 9 人,刘惠文副董事长、张仁亮董事因故未能出

席会议,均委托任津明副董事长代行表决权。在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李明智董事长回避表决。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

李明智董事长主持,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0年中期报告及中期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关联交易有关事宜的议案: 

    关联交易内容如下: 

    1、2000年 7月 28日本公司与天津戈德微型超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戈德微超”)签署

了合作协议。 

    2、有关各方的关联关系: 

    (1)戈德微超是天津南开戈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戈德集团)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注

册资本 5000万元,经营范围为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商业、物资供销批发兼零售;自

动售货机租赁。 

    (2)本公司是戈德集团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 

    3、交易及其目的的简要说明: 

    根据戈德集团整体战略经营思路的调整,为了建立稳定的销售渠道,保持和扩大公司产品

的市场份额,本公司与戈德微超签署了此项合作协议。 

    本公司主要从事自动售货机的生产和销售,戈德微超主要从事自动售货机商业零售业务。

戈德微超已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二十余个子公司,有广泛的市场网络。此次合作协议签署之

后,本公司生产的自动售货机在国内市场销售给戈德微超,该公司将成为本公司的主要客户。 

    4、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作期间戈德微超负责在中国境内包销本公司自动售货机产品,并且有义务向本公司

提供各项反馈信息和统计资料。 

    (2)合作期间双方在每确定一笔业务时,要签订具体的《购销合同》;保证每年不低于一定

数量订货。 

    (3)定价原则:依据市场同类产品的市场平均价格,由双方协商定价。鉴于戈德微超是总

经销,属于大批量采购,享受本公司批量销售的价格优惠政策。 

    (4)付款方式:每批产品在本公司按期交付戈德微超时,该公司需支付合同总货款 80％,

剩余货款从本公司供货之日起计算三个月内付清。 

    5、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此项关联交易协议签署后,为公司自动售货机业务建立了稳定的销售渠道,有利于迅速占

领该市场份额,使公司进入快速发展轨道。 

    6、公司聘请独立的财务顾问就该关联交易对全体股东是否公平、合理发表的意见近期另

行公告。 

    此项交易需经股东大会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

议案的投票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改制组建天津南开戈德国际商场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将天津南开

戈德股份有限公司国际商场由上市公司分公司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5000万至 1亿

元人民币(根据资产评估确认值及企业规模发展需要另定),本公司占注册资本的 9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转让所持天津大天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将本

公司所持天津大天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26.67％股权全部转让给天津开发区澳利金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和澳大利亚永利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所有股东整体转让全部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7086.4万元,本公司将按相应比例获取转让金。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召开 2000年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公司于 2000 年 9月 1日

下午 1:30在南开大学高科技楼(伯苓楼)召开 2000年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关联交易事项。 

    与会董事、监事学习了深交所下发的《股票上市规则》,在律师的见证下签署了董事、监

事声明及承诺。 

 

                                天 津 南 开 戈 德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会                                       

2000年 8月 1日 


